赣卫疾控字〔2011〕8号

关于印发江西疾病预防控制机构
2011年度绩效考核任务量化手册的通知
各设区市卫生局，省疾控中心、省职防所、省寄研所：

根据卫生部绩效考核工作方案，结合我省工作实际，我厅组织制定了《江西省疾病预防控制机构2011年度绩效考核任务量化手册》，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请各设区市结合年度工作任务分解落实辖区内各县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绩效考核量化指标，并组织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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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疾病预防与控制

1.1传染病预防控制

1.1.1疫情报告：要求各地做好疫情报告管理工作，杜绝零缺报，降低未及时报告，做到及时审核，以月为单位，避免出现重复报告。剔除重卡。2011年，全省法定传染病未及时报告率低于0.3%，未及时审核率低0.04%，传染病疫情报告信息质量评价综合指数(率)低于0.08。
1.1.2加强对医疗机构传染病漏报的检查指导工作。对辖区内2010年度的零缺报县或单位进行督导，1年不少于2次。市级对所辖每个县区1年至少督导或检查1次。县级对零缺报网络直报单位进行督导，每月1次;对非零缺报网络直报单位，1年至少督导或检查1次。每年10-11月县区对所辖医疗机构进行传染病报告质量调查。
1.1.3传染病监测：根据20种病种相关监测方案和技术方案。

在2010年开展监测的基础上，各设区市要求开展的监测病种数不少于12种（辖区内监测病种合计数），各县区要求开展的监测病种数不少于10种。除原来各病种国家级和省级监测点仍按要求完成监测任务外，各地根据辖区内传染病流行情况，可在以下病种中选择开展监测。各地可选监测病种目录（20种）：霍乱、鼠疫、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艾滋病、性病、流感、钩端螺旋体病、乙肝、狂犬病、流行性出血热、流行性脑脊髓膜炎、流行性乙型脑炎、伤寒副伤寒、布鲁氏菌病、登革热、手足口病、猪链球菌病、麻疹、AFP、疟疾。

1.1.4暴发疫情规范处置：认真开展处置工作。

1.1.5暴发疫情调查率：及时进行调查。

1.1.6疫情报告督导：要求对辖区内60%以上的进行网络直报的医疗卫生机构进行督导。

1.2免疫规划

1.2.1冷链运转管理使用完好，做好新增设备的验收、固定资产入库、管理和使用登记。主要包括：低温冷库、普通冷库、冷藏车和冰箱装备情况，新增冷链设备固定资产入库率100%，建档率100%。

免疫规划相关工作报告的基本单位数

	设区市

CDC
	现有冷链设备数
	辖区接种单位数
	辖区学校、幼托机构数
	实施接种监测报告的单位数
	开展监测报告接种疫苗数

	南  昌
	254
	126
	1619
	12
	11

	景德镇
	134
	60
	932
	4
	11

	萍  乡
	146
	63
	693
	6
	11

	九  江
	496
	256
	2640
	15
	11

	新  余
	94
	50
	396
	2
	11

	鹰  潭
	90
	50
	404
	3
	11

	赣  州
	698
	340
	2492
	19
	11

	宜  春
	442
	206
	2398
	10
	11

	上  饶
	580
	266
	2323
	12
	11

	吉  安
	570
	171
	3163
	13
	11

	抚　州
	404
	183
	1949
	11
	11


1.2.2疫苗接种：根据以下数据计算应接种儿童数, 要求①乙肝疫苗、卡介苗、脊灰疫苗、百白破疫苗（包括白破疫苗）、麻疹疫苗（包括含麻疹疫苗成分的麻风疫苗、麻腮风疫苗、麻腮疫苗）、流脑疫苗、乙脑疫苗、甲肝疫苗适龄儿童接种率以乡为单位达到90％以上；②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免费接种率达100%；③麻疹消除工作：麻疹发病率控制在0.5／10万以下。

免疫规划工作各市参考基本人口数
	设区市
	辖区儿童数
	应接种人数
	应建证人数0－6岁

	南  昌
	67325
	60593
	363555

	景德镇
	21083
	18975
	113848

	萍  乡
	24148
	21733
	130399

	九  江
	65239
	58715
	352291

	新  余
	15375
	13838
	83025

	鹰  潭
	15687
	14118
	84710

	赣  州
	122702
	110432
	662591

	宜  春
	73889
	66500
	399001

	上  饶
	96553
	86898
	521386

	吉  安
	67137
	60423
	362540

	抚　州
	53378
	48040
	288241


对2011年全省麻疹实验室网络检测工作提出如下要求:
1、血清标本
（1）在麻疹消除期，县级免疫规划流行病学与实验室人员一定要互相协作、密切配合，严格按照《全国麻疹监测方案》的要求对辖区内符合麻疹疑似病例定义的每例散发病例、发热出疹聚集性病例（采集5～10例），在出疹后0～28天内完成血清标本采集工作，认真详细填写麻疹疑似病例个案调查表，血清标本在48小时内送市级麻疹实验室；市级麻疹实验室收到标本后3天内完成IgM检测，并认真详细填写麻疹疑似病例检测血清再证实表、麻疹疑似病例检测血清季报表。
（2）在麻疹流行季节（3～6月份），市级麻疹实验室应在4月10日、7月10日前完成麻疹阳性、阴性血清和风疹阳性血清标本及再证实表的上送工作任务（附表）。

2011年各设区市疾控中心上送麻疹、风疹血清一览表

	设区市
	南昌
	九江
	赣州
	吉安
	宜春
	抚州
	上饶
	景德镇
	新余
	鹰潭
	萍乡
	合计

	麻疹阳性血清（份）
	全部
	全部
	全部
	全部
	全部
	全部
	全部
	全部
	全部
	全部
	全部
	全部

	麻疹阴性血清（份）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10

	风疹阳性血清（份）
	5
	5
	5
	5
	5
	5
	5
	3
	3
	3
	3
	47


2、咽拭子标本
麻疹疑似病例咽拭子标本应在出疹后5天内采集，标本采集后尽快于冷藏状态下运送到省级实验室。在麻疹消除期，国家要求省级实验室每年要完成2例以上麻疹病毒分离指标，要求今年各市级麻疹实验室在流行季节（3～6月份）必须完成麻疹疑似病例咽拭子标本的上送任务并附上麻疹疑似病例个案调查表（附表）。
2011年各设区市疾控中心上送麻疹咽拭子一览表

	设区市
	南昌
	九江
	赣州
	吉安
	宜春
	抚州
	上饶
	景德镇
	新余
	鹰潭
	萍乡
	合计

	咽拭子（份）
	5
	5
	5
	5
	5
	5
	5
	3
	3
	3
	3
	47


1.2.3规范接种单位覆盖率: 根据预防接种门诊标准化建设标准，80%县级完成示范预防接种门诊建设，60%乡镇卫生院(含社区服务中心)完成合格门诊建设，50%预防接种点使用统一标识。各地的辖区接种单位数见“免疫规划相关工作报告的基本单位数”表。

1.2.4疫苗接种疑似异常反应规范处置:各地应通过预防接种异常反应监测系统,积极开展监测和评估以及调查处置工作,要求异常反应规范处置率达到90%以上，预防接种异常反应网络报告率（48小时内）达到90%，调查率（48小时内）达到90%以上。

1.2.5适龄儿童建证工作：以各市、县统计局报告的0～6岁年龄组出生人数为基数评价。要求建证率达到95%以上。

1.2.6入托、入学儿童接种证查验情况：当地教育部门对辖区内机构均应开展查验，疾控机构随机抽查小学和托幼机构在学儿童30人，核实查验率，要求达到95%以上。辖区学校，幼托机构数见“免疫规划相关工作报告的基本单位数”表。

1.2.7儿童预防接种信息系统的建设：90%的县、乡完成儿童预防接种信息管理系统建设,100%的县、80%的预防接种门诊实现疫苗（一、二类疫苗）和注射器信息的网络报告。见“免疫规划相关工作报告的基本单位数”表。

1.2.8疫苗接种疑似异常反应监测：所有的接种单位对所使用疫苗均开展疑似异常反应监测。

1.2.9接种监测报告：按照要求进行接种监测。

1.2.10人群抗体水平监测情况：2011年各市完成对1个县100名5岁以下儿童乙肝表面抗原和抗体检测，每个年龄组20名，并在完成检测后的10天内将数据报省疾控中心。

1.3艾滋病预防控制
1.3.1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工作：每个县应设立2-3个自愿咨询检测点。
注: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点要求:1、疾控机构和医疗保健机构至少要设立一个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点；2、全年至少6个月上报检测咨询数据；3、每个咨询检测点至少检测60人。
	设区市
	辖区县（区）数
	辖区县以上医疗卫生机构数
	建有自愿咨询检测点的县（区）数

	南 昌 市
	9
	52
	9

	景德镇市
	4
	12
	4

	萍 乡 市
	5
	15
	5

	九 江 市
	13
	46
	13

	新 余 市
	2
	10
	2

	鹰 潭 市
	3
	11
	3

	赣 州 市
	18
	51
	18

	吉 安 市
	13
	31
	13

	宜 春 市
	10
	26
	10

	抚 州 市
	11
	26
	11

	上 饶 市
	12
	32
	12

	全    省
	100
	312
	100


1.3.2艾滋病检测实验室质量控制合格率：各地按以下数量进行质量控制，要求达到100%。

	1.3.2艾滋病检测实验室质量控制合格率
	区  划
	辖区县（区）数
	辖区县以上医疗卫生机构数
	建有实验室的县（区）数
	建有实验室的县以上医疗
卫生机构数
	实行实验质控的
实验室

	
	江西省
	100
	312
	100
	285
	285

	
	南  昌
	9
	52
	9
	39
	39

	
	九  江
	13
	46
	13
	33
	33

	
	萍  乡
	5
	15
	5
	18
	18

	
	宜  春
	10
	26
	10
	31
	31

	
	新  余
	2
	10
	2
	10
	10

	
	景德镇
	4
	12
	4
	13
	13

	
	上  饶
	12
	32
	12
	40
	40

	
	抚  州
	11
	26
	11
	20
	20


	
	赣  州
	18
	51
	18
	46
	46

	
	吉  安
	13
	31
	13
	25
	25

	
	鹰  潭
	3
	11
	3
	10
	10


1.3.3艾滋病高危人群预防服务措施覆盖率：按要求开展预防服务措施，覆盖所有的县（区）。
1.3.4为感染者、病人及其家庭提供关怀、支持和服务的比例：要求100%提供关怀、支持和服务。
1.3.5为感染者和病人提供抗病毒或中医治疗率：为符合治疗标准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提供抗病毒或中医治疗，要求治疗率分别达到80%以上。
1.3.6特定人群安全套使用率：暗娼使用安全套率要求达到90%以上。

1.3.7特定人群艾滋病病毒感染情况：较上年有所控制。

1.3.8特定人群注射针具和安全套使用的比例：被调查者中报告最近一个月注射了毒品并且有过性行为的人中，未共用针具并最近一次性行为使用了安全套的人数要求达到80%以上。

1.3.9艾滋病高危人群检测知晓率：高危人群中在过去12个月中接受过艾滋病病毒检测的人中知晓检测结果的人数应达到60%以上。
1.4结核病预防控制 

1.4.1新涂阳病人发现率：要求≥70%。各地按以下数据完成任务数。

	1.4.1 新涂阳病人发现率
	地区
	辖区人口数
	估算新涂阳病人任务数

	
	南 昌
	4727524
	1720

	
	景德镇
	1594949
	566

	
	萍 乡
	1864273
	678

	
	九 江
	4855473
	1759

	
	新 余
	1174717
	417

	
	鹰 潭
	1123092
	421

	
	赣 州
	8074571
	3172

	
	宜 春
	5584062
	1993

	
	上 饶
	6557028
	2509

	
	吉 安
	4800892
	1765

	
	抚 州
	3965013
	1420


1.4.2 DOTS覆盖率：要求达到100%。各地任务情况如下：

	1.4.2

DOTS覆盖率
	地区
	辖县(区)数
	辖区
人口数
	实施DOTS的县(区) 数
	覆盖 
人口数
	DOTS覆盖率

	
	南 昌
	9
	4727524
	9
	4727524
	100％

	
	景德镇
	4
	1594949
	4
	1594949
	100％

	
	萍 乡
	5
	1864273
	5
	1864273
	100％

	
	九 江
	12
	4855473
	12
	4855473
	100％

	
	新 余
	2
	1174717
	2
	1174717
	100％

	
	鹰 潭
	3
	1123092
	3
	1123092
	100％

	
	赣 州
	18
	8074571
	18
	8074571
	100％

	
	宜 春
	10
	5584062
	10
	5584062
	100％

	
	上 饶
	12
	6557028
	12
	6557028
	100％

	
	吉 安
	13
	4800892
	13
	4800892
	100％

	
	抚 州
	11
	3965013
	11
	3965013
	100％


1.4.3病人系统管理率：对辖区2010年实际登记的病人数应开展系统治疗管理。以各地当年实际登记结核病人数为准进行核查。管理率要求达到95%以上。

1.4.4新涂阳病人治愈率：对各地2010年实际登记新涂阳结核病人的治愈率要求达到85%以上。

1.4.5医疗机构结核病病人报告率：同期发现结核病病人总数以各地医疗机构同期实际发现结核病人数为准。要求达到95%以上。

1.4.6结核病病人转诊率：医疗机构网络报告病人数以同期医疗机构进行网络报告的肺结核病人和疑似肺结核病人总数为准。要求达到95%以上。

1.4.7结核病防治机构追踪到位率：应追踪病人数以同期医疗机构进行网络报告的肺结核病人和疑似肺结核病人未转诊到位的总数为准。要求达到85%以上。

1.4.8结核病病人家属筛查率：直接接触的家庭成员数以同期新登记的涂阳肺结核病人直接接触的家庭成员总数为准。要求达到85%以上。

1.4.9痰涂片镜检室间质量保证体系覆盖率：各设区市按照以下实验室数量至少接受一轮EQA盲法复检。

	1.4.9 结核病痰涂片镜检室间质量保证体系（EQA）覆盖率
	地  区
	实验室总数

	
	南  昌
	9

	
	景德镇
	4

	
	萍  乡
	5

	
	九  江
	12

	
	新  余
	2

	
	鹰  潭
	3

	
	赣  州
	18

	
	宜  春
	10

	
	上  饶
	12

	
	吉  安
	13

	
	抚  州
	11


1.5乙肝预防控制

1.5.1新生儿首剂乙肝疫苗及时接种率：要求及时接种率达到80%以上。应接种人数如下：

	设区市
	辖区新生儿数
	新生儿首剂乙肝疫苗应接种新生儿数
	应全程接种人数，即辖区12月龄以下儿童数

	南  昌
	67325
	53860
	60593

	景德镇
	21083
	16866
	18975

	萍  乡
	24148
	19318
	21733

	九  江
	65239
	52191
	58715

	新  余
	15375
	12300
	13838

	鹰  潭
	15687
	12550
	14118

	赣  州
	122702
	98162
	110432

	宜  春
	73889
	59111
	66500

	上  饶
	96553
	77242
	86898

	吉  安
	67137
	53710
	60423

	抚　州
	53378
	42702
	48040


1.5.2十二月龄儿童乙肝疫苗全程接种率：以县为单位，要求达到90%。应种人数见上表。

1.6血吸虫病预防控制
1.6.1血吸虫病人群感染率：

血吸虫疫区开展人群感染率调查工作。要求血检阳性率≤15%，粪检阳性率≤5%。

	1.6.1血吸虫病人群感染率
	设区市
	疫区人口数（万人）
	年度查病计划任务数（万人）
	年度化疗计划任务数（万人）

	
	南昌市
	89.37
	29
	7.07

	
	九江市
	152.96
	58
	15.46

	
	上饶市
	203.75
	38.5
	11.57

	
	宜春市
	29.62
	4.5
	0.3


1.6.2钉螺感染率：有螺县（区）钉螺感染率达到全国预防控制血吸虫中长期规划纲要（2004-2015年）的工作目标。
	1.6.2钉螺感染率
	设区市
	有螺县数
	查螺计划任务数
（万m2）
	灭螺计划任务数
（万m2）

	
	南昌市
	4
	10600
	2150

	
	九江市
	9
	19700
	4680

	
	上饶市
	5
	18100
	2820

	
	宜春市
	
	2000
	250


1.6.3农村无害化厕所普及率：有螺县（区）钉螺感染率达到全国预防控制血吸虫中长期规划纲要（2004-2015年）的工作目标。
	序号
	设区市
	2011年目标任务（%）

	1
	南昌
	51.96

	2
	九江
	61.79

	3
	景德镇
	42.51

	4
	萍乡
	54.56

	5
	新余
	61.36

	6
	鹰潭
	58.59

	7
	赣州
	58.03

	8
	宜春
	46.20

	9
	上饶
	42.03

	10
	吉安
	68.01

	11
	抚州
	47.09


1.6.4急性血吸虫病病例规范治疗率：要求达到100%。
1.7虫媒及自然疫源性疾病控制

1.7.1病媒生物监测完成率：11个设区市均应完成蚊、蝇和蟑螂的监测。国家级和省级监测点按常规监测方案要求完成工作。

1.7.2虫媒及自然疫源性相关疾病规范处置：要求对此类疾病进行规范处置。

1.7.3虫媒及自然疫源性疾病个案调查率

根据国家、省相关病种监测方案，要求开展调查病例的数量如下：

出血热：根据《江西肾综合征出血热监测方案》要求，①各县（区）对辖区内所报告的出血热临床诊断病例和实验室确诊病例要进行个案调查，于每月10日前将上一月个案调查表逐级上报；②国家级和省级监测点（高安市、安义县）对辖区内医疗机构报告的出血热疑似病例、临床诊断病例和实验室确诊病例全部进行个案调查。

钩体病：根据《江西省钩端螺旋体病监测实施方案》和《全国钩端螺旋体病监测方案》要求，①各县（市、区）对钩体病死亡的病例全部做个案调查；②有暴发流行时，县级疾控中心对报告的早期病例进行详细的个案调查，对其他病例根据具体情况全部或抽样进行个案调查；③国家和省级监测点（上饶县、浮梁县、龙南县监测点有可能更换、上高县、新建县）对报告的钩体病病例和疑似病例进行个案调查，散发时要求全部、暴发时可视情况进行全部或部分的个案调查。

狂犬病：根据《江西省狂犬病监测方案(试行）》（2007年版）要求，各县（市、区）CDC对报告的病例全部进行流行病学调查，严格按照《狂犬病标本采集技术指南》要求，采集所有临床诊断病例发病第一周内的唾液、脑脊液、尿液、鼻咽洗液、皮肤组织或病死者脑组织等标本，及时送至省级疾控中心进行检测；并在每月7日之前将上月流调报告和个案调查表报省疾控中心传防所。

接到一犬伤多人事件报告后，需对事件进行调查和处理，查清伤人动物来源、伤人经过和致伤特征等，对共同暴露者开展追踪调查并采集伤人动物标本开展实验室检测，促进犬伤者尽快进行规范的暴露后处置。

狂犬病暴露后预防处置情况监测：在赣州市、上饶市、吉安市、南康市、于都县、广丰县、安福县、永丰县疾控中心预防接种门诊，以及5个县区辖区内的1所县人民医院和1所高发乡的乡镇卫生院开展，由诊治大夫负责填写登记表，收集前来就诊的所有狂犬病暴露者的预防处置相关信息，逐级上报；有关设区市疾控中心汇总后每月10日之前上报省疾控中心。

登革热：根据《全国登革热监测方案》和《江西省登革热监测方案》要求，①没有登革热疫情大规模暴发流行时，登革热病例和疑似病例全部进行个案调查；②疫情暴发时，对首发病例、首例临床诊断病例及其他病例进行调查；如果出现大规模暴发流行时，首发病例、首例临床诊断病例以外的其他病例可以一览表的形式进行调查。

布病：根据《全国人间布鲁氏菌病监测方案》和《江西省人间布鲁氏菌病监测方案》要求，暴发疫情发生时，要对所有病例进行个案调查。
疟疾：各县对报告的每例病例进行个案调查。

乙脑：各县对报告的每例病例进行个案调查，通过专病报告系统录入个案资料。

1.7.4病媒生物抗药性监测完成率：11个设区市均应完成致乏库蚊和家蝇的高效氯氰菊酯和敌敌畏的抗药性监测。

1.8寄生虫病预防控制
1.8.1寄生虫人群感染率：按各市人口的1%安排查病任务，各县选择1000名小学生和一个行政村开展土源性寄生虫监测。
1.8.2人群规范药物驱虫覆盖率：按各市人口数的10%对农民和小学生等重点人群开展规范药物驱虫。
1.9地方病预防控制

1.9.1 碘盐监测：要求达到100%。

2011年计划监测单位：①省、设区市级：为所辖全部县（市、区）；②县（市、区）级：所辖乡（镇、街道办事处）＞9个，按照方位抽取9个乡（镇、街道办事处），每个被抽中的乡（镇、街道办事处），随机抽取4个行政村（居委会）；所辖有9个或不足9个乡（镇、街道办事处）的县（市、区、旗）。按东、西、南、北、中划分5个抽样片区，在每个片区各随机抽取1个乡（镇、街道办事处）。辖有5个或不足5个乡（镇、街道办事处）的县（市、区、旗），抽取所有乡（镇、街道办事处）；在每个乡（镇、街道办事处），随机抽取4个行政村（居委会）。

监测项目为居民食用盐盐碘含量。

计划监测样品数：所辖乡（镇、街道办事处）＞9个的县（市、区），每个村抽取8户居民食用盐；所辖乡（镇、街道办事处）≤9个的县（市、区），每个村分别抽取15户居民食用盐。

1.9.2 饮水型氟、砷中毒病区改水监测覆盖率：要求达到95%以上。

计划监测单位：全省21个病区县（市、区）全部病区村的降氟改水工程均需进行监测。

项目数：水氟含量检测，学生氟斑牙检出率，降氟改水工程运行状况等。

计划监测样品数：每处降氟改水工程，检测水源水1份，3份末稍水；调查饮用该水源的全部8-12岁儿童氟斑牙患病情况。

1.9.3 燃煤污染型氟、砷中毒病区改炉改灶监测覆盖率：

计划监测单位：安源区、湘东区、芦溪县、上栗县、袁州区、万载县全部已改灶病区村均需开展监测。

应监测炉灶数：每个已改灶病区村分别抽取已改灶总数的5%开展监测。

项目数：降氟炉灶正确使用情况及完好率，空气氟含量检测，学生氟斑牙调查。

计划监测样品数：每个已改灶病区村分别抽取已改灶总数的5%；每个病区县分别抽取1个已改灶村测定5户居民室内空气氟含量；分别抽取每个已改灶病区村全部8-12岁儿童氟斑牙患病情况。

1.9.4 消除碘缺乏病达标率：全省99个县（市、区）均应达到消除碘缺乏病目标。

达标项目类别数：组织管理措施，居民合格碘盐食用率，学生尿碘含量。

1.10慢性非传染病性疾病预防控制

1.10.1死因报告率：各设区市死因报告规范达标率要求100%。

1.10.2居民健康档案覆盖率：要求辖区内100%的县（区）的居民健康档案建档覆盖率超过60%。
1.10.3慢性病病人规范管理覆盖率：要求达到60%以上。

	年度
	设区市
	辖有医疗机构数
	应报告医疗机构数
	辖区城市社区和农村基层卫生服务机构数
	辖有街道社区（乡镇）数

	2011
	总  计
	2308
	309
	2228
	1400

	
	南昌市
	193
	50
	253
	80

	
	景德镇市
	83
	12
	130
	38

	
	萍乡市
	81
	14
	91
	46

	
	九江市
	303
	44
	215
	181

	
	新余市
	61
	11
	61
	26

	
	鹰潭市
	63
	11
	89
	33

	
	赣州市
	431
	51
	368
	283

	
	吉安市
	302
	31
	304
	213

	
	宜春市
	242
	26
	214
	157

	
	抚州市
	227
	26
	224
	151

	
	上饶市
	322
	33
	279
	194

	
	
	
	
	
	

	
	国家级DSP点
	115
	110
	
	

	
	东湖区
	25
	24
	
	

	
	武宁县
	24
	23
	
	

	
	章贡区
	31
	30
	
	

	
	龙南县
	18
	17
	
	

	
	上高县
	17
	16
	
	

	备注：辖有医疗机构数:包括辖区内所有医疗机构(包括村级)。应报告医疗机构数:全省及各设区市包括县及县以上医疗机构(不包括各级疾控中心),5个国家级DSP点包括乡镇及乡镇以上医疗机构(不包括各级疾控中心)。


1.11疟疾预防控制：
1.11.1 年发热病人血检率：

计划监测单位：二类县（市、区）各乡（镇）均需开展血检工作；三类县（市、区）以县（市、区）为单位开展血检工作。

江西省疟疾流行县（市、区）分类表

	设区市
	二类县（市、区）
	三类县（市、区）

	
	个数
	名称
	个数
	名称

	南昌市
	3
	新建县、进贤县、青云谱区
	6
	南昌县、安义县、东湖区、西湖区、青山湖区、湾里区

	九江市
	5
	彭泽县、湖口县、星子县、九江县、庐山区
	7
	瑞昌市、武宁县、修水县、永修县、德安县、都昌县、浔阳区

	上饶市
	7
	广丰县、横峰县、玉山县、余干县、鄱阳县、上饶县、信州区
	5
	德兴市、婺源县、万年县、弋阳县、铅山县

	抚州市
	1
	临川区
	10
	南城县、黎川县、南丰县、崇仁县、乐安县、宜黄县、金溪县、资溪县、广昌县、东乡县

	宜春市
	2
	宜丰县、袁州区
	8
	樟树市、丰城市、高安市、靖安县、奉新县、铜鼓县、上高县、万载县

	吉安市
	4
	安福县、吉安县、永新县、吉州区
	9
	井冈山市、新干县、永丰县、峡江县、吉水县、泰和县、万安县、遂川县、青原区

	赣州市
	6
	会昌县、龙南县、南康市、宁都县、全南县、章贡区
	12
	瑞金市、赣县、信丰县、上犹县、大余县、定南县、安远县、崇义县、寻乌县、石城县、于都县、兴国县

	景德镇
	-
	-
	4
	乐平市、浮梁县、昌江区、珠山区

	萍乡市
	1
	上栗县
	4
	芦溪县、莲花县、安源区、湘东区

	新余市
	1
	渝水区
	1
	分宜县

	鹰潭市
	-
	-
	3
	贵溪市、余江县、月湖区

	合计
	30
	
	69
	


项目数：三热病人（临床初诊疟疾、疑似疟疾和不明原因发热病人）血检，复核阳性和阴性血片。

计划监测数：①二类县（市、区）以乡（镇）为单位“三热病人”年血检人数不低于辖区人口数的1%；三类县（市、区）以县为单位“三热病人”年血检人数不低于辖区人口数的2‰。 ②复查全部阳性血片，抽查5%以上的阴性血片。

1.11.2 疟疾病人规范治疗率：

应治疗县数：当年发生疟疾病例的所有县（市、区）。

应治疗人数：当年发生的所有疟疾病例数。

项目数：疟疾病例现症治疗。

计划监测数：2011年各县（市、区）应对辖区内发生的所有疟疾病例均进行规范（全程足量）治疗；

 1.11.3 间日疟病人传播休止期规范治疗率：

应休止期治疗县（区）数：1年内发生疟疾病例的所有县（区）数。

有疟史人数：1年内发生的所有疟疾病例数。

项目数：疟疾传播休止期规范治疗。

计划监测数：2010年各县（市、区）应对辖区内发生的所有疟疾病例均进行休止期规范（全程足量）治疗。
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处置
2.1应急预案

2.1.1预案体系完整率：

2011年应具备：三大类20项预案

1、总体应急预案：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突发公共事件医疗救援应急预案、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社区（乡镇）应急预案。
2、专项应急预案：①自然灾害：洪涝灾害救灾防病应急预案；②传染病：伤寒疫情应急处理技术预案、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应急预案、应对流感大流行应急预案、鼠疫控制应急预案；③中毒事件：食物中毒事件应急处理预案、急性职业中毒卫生应急救援预案、非职业性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应急预案；④其他：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应急处置预案、重大活动（重要会议）医疗卫生保障工作预案。
3、协作预案：铁路行车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出入境口岸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处置预案、高温中暑事件卫生应急预案、民航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

2.2.1模拟演练：开展2次传染病专题模拟演练。

2.2.2应急物品储备齐全率

卫生行政部门根据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的要求、本地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特点和应急处置的实际需要，本着节约高效的原则，统一规划，分级储备，制订地(市)、县物资储备目录和标准，形成以省级储备为重点，国家储备作为补充和支持，地(市)、县级储备主要满足应对日常卫生应急工作需要的四级物资储备。医疗卫生单位可本着“自用自储”的原则制定日常应急物资储备计划。

2.3应急处置

2.3.1规范处置：要求规范进行处置。

2.3.2事件原因查明率：要求达到80%以上。

三、信息管理

3.1硬件建设

3.1.1网络建设：各地应对照建设标准，积极创造条件进行网络建设。

3.2信息收集

3.2.1数据报告及时性和完整性评价：按照要求积极开展疫情报告和各类传染病发生流行信息、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儿童免疫接种信息、病媒生物基本信息、地方病、寄生虫病流行信息、慢性非传染性疾病信息、职业、食品、放射等各种健康危害因素信息、农村改水改厕信息、学生常见病及危害因素信息、实验检验能力和仪器设备配备信息、健康教育信息、科研培训信息、社会人口、经济、气象等基本信息、卫生资源、服务能力信息的分析报告工作。

3.2.2国际、国内疾病相关信息检索：认真开展检索和评价，对主要的学术期刊、网站和新闻媒体进行信息的主动检索。市、县要求检索国内外专业学术期刊，不少于5家，每月至少检索1次，做好检索记录；检索官方网站，不少于5家，每天至少1次，做好检索记录；检索新闻媒体，不少于5家，每天至少1次，做好检索记录。检索中如发现突发或重大事件时，及时反馈，并做好分析和报告。

3.3信息分析

3.3.1数据分析评价：按要求定期开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传染病疫情、基本信息以及健康危害因素监测等信息评价。

3.4信息利用：

3.4.1发病趋势预测：2011年4月份以前完成本设区市重点传染病及发病前10位甲乙类传染病发病趋势预测，周、月分析中含有发病预测的内容，重点传染病在流行季节前及暴发疫情时进行预测。
3.4.2信息利用率：数据的分析评价、发病趋势的预测等资料要进行系统内、地区间、上下级之间的交流，及时向卫生行政部门和上级业务指导部门、周边地区的有关单位进行信息通报，促进信息的利用。

四、健康危害因素监测与控制
4.1职业病危害因素监测与控制

4.1.1职业健康监护项目开展情况：各地要求完成的任务情况如下：

	4.1.1职业健康监护项目开展率
	设区市
	辖区应开展健康监护用人单位数
	辖区应健康体检人数
	监测报告系统应报告单位数
	监测报告系统应报告次数

	
	南昌市
	30
	300
	30
	30

	
	九江市
	42
	420
	42
	42

	
	上饶市
	39
	390
	39
	39

	
	抚州市
	36
	360
	36
	36

	
	宜春市
	33
	330
	33
	33

	
	吉安市
	42
	420
	42
	42

	
	赣州市
	57
	570
	57
	57

	
	景德镇市
	15
	150
	15
	15

	
	萍乡市
	18
	180
	18
	18

	
	新余市
	9
	90
	9
	9

	
	鹰潭市
	12
	120
	12
	12


4.1.2职业病危害因素监测覆盖情况：各地要求完成的任务情况如下：

	4.1.2职业病危害因素监测覆盖率
	设区市
	应开展监测的种类
	应监测用人单位数
	监测信息系统应报告单位数
	监测报告系统应报告次数

	
	南昌市
	10
	30
	30
	30

	
	九江市
	10
	42
	42
	42

	
	上饶市
	10
	39
	39
	39

	
	抚州市
	10
	36
	36
	36

	
	宜春市
	10
	33
	33
	33

	
	吉安市
	10
	42
	42
	42

	
	赣州市
	10
	57
	57
	57

	
	景德镇市
	10
	15
	15
	15

	
	萍乡市
	10
	18
	18
	18

	
	新余市
	10
	9
	9
	9

	
	鹰潭市
	10
	12
	12
	12


4.1.3职业病危害卫生学评价：各地按照《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资质许可范围对申请评价的单位进行评价，要求评价工作规范。
4.2放射危害因素控制

4.2.1放射性职业危害卫生学评价：各地按照《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资质许可范围对申请评价的单位进行评价，要求评价工作规范。

4.2.2放射工作人员个人剂量监测：各地要求完成的任务情况如下：

	4.2.2放射工作人员个人剂量监测
	设区市
	应开展个人剂量监测单位数
	应开展个人剂量监测人数

	
	南昌市
	32
	96

	
	九江市
	44
	132

	
	上饶市
	41
	123

	
	抚州市
	38
	114

	
	宜春市
	35
	105

	
	吉安市
	44
	132

	
	赣州市
	59
	177

	
	景德镇市
	17
	51

	
	萍乡市
	20
	60

	
	新余市
	11
	33

	
	鹰潭市
	14
	42


4.3食源性疾病预防控制

4.3.1 食品污染监测：《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规定，疾病预防控制机构作为食品安全的重要技术支撑体系，要承担起本地区食品安全隐患的监测、检验、评价与食源性疾病调查等职责，开展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工作。各级卫生行政部门通过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发现某些食品可能存在安全隐患，应当立即组织进行检验和食品安全风险评估。

各地应根据本地区食品污染特点开展本地区的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工作，根据本地区近年来污染较严重、群众反映比较集中、比较突出，特别是产量大、流通范围广、消费量高的食品制定本地区的食品安全风险监测方案，主要做好化学污染物及有害因素和食源性致病菌的监测工作。监测方案要明确监测样品种类、监测数量，涵盖生产加工、流通和餐饮环节，详细制定采样程序、检验程序，并做好质量控制工作，每年均需提交一份食品安全风险监测的工作总结。通过本地区的工作总结了解本地区食品污染水平，掌握基线值，分析流行趋势，掌握本地区食品中主要有害因素的现状，科学地开展本地区食品安全风险评估。

同时根据省食品安全协调领导小组办公室、省卫生厅的有关文件要求开展其他检测工作。
	4.3.1食品污染

监测
	设区市
	计划监测的食品类别
	计划监测的
各类食品
项目总数
	采样管理
	检验方法管理
	内部质量控制
	开展监测单位数

	
	11个设区市
	根据本地区的食品安全风险监测方案
	根据本地区的食品安全风险监测方案
	根据本地区的食品安全风险监测方案
	根据本地区的食品安全风险监测方案
	根据本地区的食品安全风险监测方案
	11个设区市


4.3.2 人群合理膳食指导覆盖：各设区市对30个慢病示范区所辖县区的人群每年开展1-2次的膳食指导，具体项目包括：①每年撰写工作计划、工作总结各一次；②在广播、电视等媒体至少开展一次专题讲座；③在30个慢病示范区发放合理膳食指导等营养知识宣传单（每户1份）；④各类人群的合理膳食营养课堂活动每年不少于2次。

4.4环境危害因素控制
4.4.1 生活饮用水监测：各地按照以下要求开展工作。

	4.4.1生 活饮 用水 监测 率
	应监测种类
	应监测样本数
	应监测项目总数
	应监测总参数

	
	2类（农村集中式供水点和分散式供水点）

城市集中式供水和二次供水点。
	所辖农村监测县（市、区）每县每类供水点5个，集中式供水点监测出厂水和末梢水，分散式供水点监测末梢水，每县共需监测水样30份（丰、枯水期各15份）。

所辖城市水质监测点集中式供水和二次供水总样本数
	16项（详见备注栏）

集中式供水和二次供水常规检测项目总数
	 所辖监测县每县30份样本数（丰、枯水期各15份）乘以16项（详见备注栏）

常规36项检测指标酌情开展

	备注：1. 感官性状和一般化学指标11项〔色度(度)、浑浊度(NTU)、臭和味(描述)、肉眼可见物、pH、铁(mg／L)、锰(mg／L)、溶解性总固体、总硬度(mg／L以CaCO3计)、耗氧量(mg／L)、氨氮(mg／L)〕；2.毒理学指标3项〔砷(mg／L)、氟化物(mg／L)、硝酸盐(以N计)(mg／L)〕；3.微生物学指标1项，总大肠菌群(MPN／100mL)；4.与消毒有关的指标1项，根据水消毒所用消毒剂的种类选择监测指标，如游离余氯(mg／L)、臭氧(mg／L)、二氧化氯(mg／L)等。


4.4.2 农村改水改厕技术支持覆盖：各设区市辖区内选择50%的县（区）开展设区市级技术指导，具体要求如下。

	4.4.2农村改水改厕项目技术指导覆盖率
	计划项目数
	计划指导项目数
	应监测项目总数
	应监测样本数

	
	全省11个设区所有项目县
	计划项目县的50%以上
	16项水质监测指标（详见备注栏）×30份
	所辖监测县每县每年丰水期和枯水期各15份


4.4.3公共场所监测：
（1）计算方法：

公共场所监测是各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按照卫生行政部门或上级业务部门的监测计划或方案，开展各类公共场所的监测工作。

公共场所监测率=已监测的公共场所数/按方案要求应监测数×100%

（2）基本数据：

	年度
	计划监测单位数
	实监测单位数
	计划监测样品总数
	实监测样品总数
	计划监测样品项目总参数
	实监测样品项目总数
	公共场所监测率
	资料质量

	
	
	
	
	
	
	
	
	

	
	
	
	
	
	
	
	
	


①计划监测单位数和实监测单位数：依据卫生行政部门或上级业务部门的计划或方案，辖区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应提供公共场所监测和实际监测的单位数。

②计划监测样品总数和实监测样品总数：依据辖区公共场所监测计划或方案，辖区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应监测的样品总数和实际监测的样品总数。

③计划监测样品项目总参数（即计划监测样品项目总数）：依据公共场所监测计划或方案，辖区计划采集的各类公共场所监测样品数与监测检验项目（微小气候指标、室内污染物指标、水质监测指标等）数乘积之和。

④实监测样品项目总数：辖区实际采集的各类公共场所监测样品数与监测检验项目数乘积之和。

⑤公共场所监测率：已监测的公共场所数占按计划应监测的各类公共场所数的百分率。

（3）收集来源、方法：

数据来源于卫生行政疾病预防控制管理、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环境危害健康因素预防与控制等相关部门公共场所监测方案或工作计划、监测报告、记录、年报表等。统计按照公共场所年报表的统计口径。
	4.4.3公共场所监测 率
	按照应该开展监测的单位数
	计划监测样品总数
	计划监测样品项目总数
	公共场所监测率

	
	各类公共场所总数
	不同类型公共场所按其所属类型应监测的样品数之和
	 不同类型公共场所按其所属类型应监测的样品数×应监测的项目数之和
	已监测的公共场所数/按方案要求应监测数×100%


4.5 学生常见病和相关危害因素控制

4.5.1学生常见病防治督导：
	4.5.1学生常见病防治督导覆盖率 
	辖区各类

学校总数
	计划督导

学校数
	计划督导

频次数
	督导覆盖率
	本级应督导学校数

	
	从当地教育行政部门 查阅
	 当地城市、农村学校总数的50%
	 每年1—2次
	按指标计算方法要求
	 市级按辖区市级学校总数的100%、县级按辖区学校总数的50%


4.6消毒质量监测

4.6.1消毒质量控制覆盖率：各地按以下要求完成工作。

	4.6.1消毒质量控制覆盖率
	设区市
	辖区应监测医疗机构数
	辖区应监测托幼机构数
	辖区应监测公共场所数
	辖区应监测样品总数

	
	南昌市
	32
	21
	30
	249

	
	九江市
	44
	29
	42
	345

	
	上饶市
	41
	27
	39
	321

	
	抚州市
	38
	25
	36
	297

	
	宜春市
	35
	23
	33
	273

	
	吉安市
	44
	29
	42
	345

	
	赣州市
	59
	39
	57
	465

	
	景德镇市
	17
	11
	15
	129

	
	萍乡市
	20
	13
	18
	153

	
	新余市
	11
	7
	9
	81

	
	鹰潭市
	14
	9
	12
	105


五、实验室检验
5.1实验室能力

5.1.1实验室检验项目开展率：A类检验项目开展率要求达到85%以上。

	A类必检项目数
	具备能力的A类检验项目数
	基本信息报告系统A类项目报告数
	计量认证/认可项目数

	226项
	指具有检验报告、模拟报告、原始记录或通过计量认证评审的检验项目
	中国基本信息系统网报的A类检验项目总数
	通过计量认证/认可的A类检验项目总数

	说明：A类检验项目是指《省、地、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实验室建设指导意见》（卫办疾控发【2004】108号）中表2《省、地、县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检验能力标准》要求的A类检验项目。


5.1.2检验设备达标率：要求达到90%以上。

	国家要求的A类
设备种类数
	国家要求的A类
设备总台件数
	疾控基本信息报告书
	计量认证/认可
设备数

	57类
	115台件
	中国基本信息系统网报的A类设备总数
	计量认证申报表中的A类设备数

	说明：A类设备是指《省、地、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实验室建设指导意见》（卫办疾控发【2004】108号）中表1《省、地、县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检验实验室主要仪器装备标准》要求的A类设备。


5.1.3检验设备正常运行情况：已有设备正常运行率达到95%以上。

5.2实验室安全
5.2.1实验室安全管理：各设区市疾控中心BSL-1级及BSL-2级病原微生物实验室在当地卫生行政部门备案，设施和设备符合GB19489-2008《实验室生物安全通用要求》的相关规定。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体系建全，并按管理体系要求进行管理。检验人员经过生物安全培训，持证上岗。无实验室安全事故。
5.3实验室管理
5.3.1实验室质量控制覆盖情况：要求大于85%。

通过计量认证/认可的检验项目视为纳入质控体系，其它项目需要有室内、室间比对或参加上级有关部门组织的能力验证。各实验室每年至少参加上级部门组织的比对项目数5个。
	设区市
	辖区疾控体系实验室总数
	应参与比对实验项目总数

	南昌市
	9
	9×5

	九江市
	12
	12×5

	赣州市
	18
	18×5

	宜春市
	10
	10×5

	吉安市
	13
	13×5

	萍乡市
	5
	5×5

	上饶市
	11
	11×5

	景德镇市
	4
	4×5

	鹰谭市
	2
	2×5

	抚州市
	11
	11×5

	新余市
	2
	2×5


六、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
6.1社会公共健康教育
6.1.1主要卫生宣传活动次数：各地至少应开展8次，具体为全国结核病防治宣传日、“4.25”全国计划免疫宣传日、实施“123”工程”（即每个接种单位有1块长期免规宣传板报、每县每年组织2次大型街头宣传活动、各设区市每年在新闻媒体进行3期以上免规知识宣传）、“5.15”全国防治碘缺乏病日、“5.31”世界无烟日、“9.28”世界狂犬病日、“10.8”全国防治高血压日、“11.14”世界防治糖尿病日、“12.1”世界艾滋病日。
6.2目标人群健康教育 

6.2.1目标人群重点卫生防病知识知晓率：各地积极开展健康教育活动，主要提高全民健康生活方式知识知晓率、全人群计划免疫接种知识知晓率、艾滋病防治知识知晓率。
暗娼卫生防病知识宣传和干预的任务数
	年度
	辖区县（区）数
	计划宣教人员总数
	计划干预人员总数

	南昌市
	9
	4244
	4244

	景德镇市
	4
	1349
	1349

	萍乡市
	5
	1098
	1098

	九江市
	12
	2062
	2062

	新余市
	2
	379
	379

	鹰潭市
	3
	410
	410

	赣州市
	18
	3625
	3625

	吉安市
	13
	2384
	2384

	宜春市
	10
	2797
	2797

	抚州市
	11
	1644
	1644

	上饶市
	12
	8656
	8656

	全  省
	99
	28648
	28648


6.2.2目标人群行为干预指数：对应接种儿童监护人、暗娼进行行为干预。其中目标儿童家长免疫规划知识知晓率，以乡为单位，城市达到80%以上，农村达到70%以上。
七、技术指导与应用研究
7.1技能培训
7.1.1 岗位技能培训率：单位专业技术人员每年不得少于6小时培训，专业人员培训率100%。

7.1.2 对下级单位专业培训率：上级要求和本级计划的专业培训项目，完成率100%。

7.2继续医学教育
7.2.1继续医学教育合格率：11个设区市要求：各单位在职在岗的所有具有高、中、初级卫生专业技术人员都必须每年取得Ⅰ类国家级学分5分、省级学分5分(其中必备分2分)、市级学分5分、Ⅱ类单位级学分10分，共计25学分。其中Ⅰ类学分指国家级、省级、市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获取的学分；Ⅱ类学分指取得单位级继续医学教育学分以及学术会议、学术论文、论著、教材、科技项目、科技成果、科技奖励等的学分。
7.3科研能力
7.3.1专业人员年人均论文发表数：2011年各设区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专业人员年人均论文发表数≥0.5。即每2人有1篇公开发表的论文。

7.3.2科研项目及成果获奖综合情况：要求开展科学研究和申请成果，目标是10分以上。其中国家级项目及成果为3分，省部级为2分，市（厅）级为1分。
7.4技术指导
7.4.1 专业人员下基层指导人均天数:各设区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的在职在岗的卫生专业技术人员要求人均下基层指导天数大于等于30天。其中现场专业技术人员（防病科室的专业技术人员+检验科室的专业技术人员）要求人均下基层指导天数必须大于等于30天。
7.4.2专业人员指导覆盖率:对辖区内县级及以上医疗机构每年至少指导1次。具体工作任务如下：

	指标
	各设区市
	辖区内应指导医疗卫生机构总数

	7.4.2专业人员指导覆盖率
	南昌市
	53

	
	九江市
	46

	
	景德镇市
	12

	
	萍乡市
	15

	
	新余市
	11

	
	鹰潭市
	11

	
	赣州市
	54

	
	宜春市
	26

	
	上饶市
	34

	
	吉安市
	31

	
	抚州市
	27


八、综合工作
各地要加强单位的人力建设，科学配置和合理使用人力资源，提高现场流行病学调查人员的素质，引进和培养高学历、高职称的优秀人才。
主题词：疾病控制  绩效考核  量化手册  2011年度  通知

  抄送：各设区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厅法监处、爱卫办、血地办、应急办

  江西省卫生厅办公室                2011年3月24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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